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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4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2024年 8月 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

规划》，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条件为：（1）中期现金分红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正；（2）中期现金分红期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正；（3）中期现金分红期间账

面货币资金余额不低于当期净资产的30%；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上限为：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60%。

根据公司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339,825,269.5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339,628,811.05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91,782,974.28元，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1,586,182,520.21元；期

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077,910,284.07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443,936,435.96元。根据合并报

表、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孰低原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443,936,435.96元。

综上，公司满足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的条件。同时，综合考虑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金额以

及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的分红上限要求，董事会决定以现有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20,170,000
股后的1,571,867,9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157,186,
798.80元；如果在实施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红金额不

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二、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所处的外部环境、自身发展规划、盈利水平以及投资

者回报需求等因素，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浙江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要

求，具备合法性、合理性。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7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
的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种类：主要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中“第

三章 第二节 委托理财”规定的相关产品。

2、投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3、特别风险提示：虽然公司开展的是相对低风险投资理财业务，但也会受到宏观经济、金融政策

及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开展业务，因此投资的实际

收益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4年8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

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为了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资收益，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2、投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投资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

金额不应超过前述投资额度。

3、投资方式：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进行评估、筛选，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

投资品种主要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中“第三

章 第二节 委托理财”规定的相关产品。

4、投资期限：自2024年8月22日-2025年8月21日。

5、资金来源：公司及子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涉及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

金。

二、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理财事项不涉及关

联投资，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投资风险

（1）虽然公司开展的是相对低风险投资理财业务，但也会受到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及市场波动的

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开展业务，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可能存

在不确定性。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风控措施

（1）公司明确专人负责投资理财业务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合同文件，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财务部负责具体操作。

（2）公司财务部负责选择资信状况及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

发行的相对低风险、高流动性的投资产品，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或影响正常资金流动需求的状况，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或赎回措施，避免

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本项授权下的各项投资、理财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对投资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全面审查，并根据审慎原则对各项投资、理财业务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每季度向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公司证券部负责根据监管部门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

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

2、公司坚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过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增加收益，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3、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投资理财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

项目。

五、累计购买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

1、截至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总金额为100,000万元，已经到期收回

本金的合计为50,000万元，实现收益为254.56万元；尚未到期的金额为5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净资产的8.94%；高峰时点数未超过授权额度。公司与所有交易的金融机构均无关联关系。

2、上述购买投资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未出现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

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8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半年度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的通知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举办2024年半年度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具体情况

如下：

1、活动时间：2024年9月4日（星期三）14:30-16:30
2、活动地点：浙江省临海市崇和路238号临海远洲国际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3、活动方式：现场接待

4、出席人员：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金红阳先生，董事、董秘兼副总经理谭梅女士，财务总监陈安

门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作调整）。

5、预约登记：请参加本次活动的投资者提前与公司证券部进行预约登记，以便做好活动接待安

排。

（1）登记方式：以现场、电话、传真或邮件等方式进行登记

（2）预约时间：2024年9月2日12:00前（节假日除外）

（3）联系人：章佳佳、陈银琼

（4）电话：0576-85225086；传真：0576-85305080
（5）电子邮箱：wxxc@vasen.com
（6）通讯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江石西路688号 邮政编码：317000
（7）登记和参会时提交的文件要求：个人投资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其复印件，机构投资者

请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登记时请提供复印件，参会前请出示原件，公司将对其进行查

验，并保存留档资料以备监管部门查阅。

6、注意事项：

（1）公司证券部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活动接待的登记及《承诺书》的签署工作。

（2）为提高接待效率，在预约登记时，投资者可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向公司证券部提出所

关心的问题，公司将针对相对集中的问题进行现场答复。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5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冯济府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因工作出差在外

被委托人姓名

谭梅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根据202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剔除回购股份20,170,000股后的1,571,867,9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

（含税）。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伟星新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谭 梅

浙江省临海市江石西路688号

0576-85225086
wxxc@vase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章佳佳

浙江省临海市江石西路688号

0576-85225086
wxxc@vasen.com

00237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本报告期

2,343,158,957.32
339,825,269.59
339,628,811.05
291,782,974.28

0.22
0.22
6.16%

本报告期末

6,178,075,803.90
4,633,385,081.87

上年同期

调整前

2,237,366,262.94
494,144,430.87
482,434,785.66
406,478,175.61

0.31
0.31
8.86%

上年度末

调整前

7,291,639,684.66
5,594,026,152.79

调整后

2,237,366,262.94
494,144,430.87
340,879,341.75
406,478,175.61

0.31
0.31
8.86%

调整后

7,291,639,684.66
5,594,026,152.79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4.73%
-31.23%
-0.37%
-28.22%
-29.03%
-29.03%
-2.70%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15.27%
-17.17%

注：

①根据中国证监会2023年12月22日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年修订）》，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确认，公司对上年同期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进行调整。以上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

任何影响。

②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等相关规定，本报告期基本

每股收益按调整后总股本 1,572,364,655(1,592,037,988-17,270,000+40,000*2/6-2,900,000*5/6）股计

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总股本1,584,474,655（1,592,077,988-7,615,000+35,000*2/6）股

计算。

③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31.23%，主要系报告期宁波东鹏合立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6,029.19万元所致。

④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临海慧星集团有限公
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章卡鹏

张三云

金红阳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
有资金

谢瑾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 险 产 品 － 005L －

CT001沪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永安国富－
永富 16号混合投资私

募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38,883户

持股
比例

37.90%
14.68%
7.09%
5.18%
1.96%
1.10%
0.97%
0.82%

0.70%

0.69%

1、上述股东中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分别持有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伟星集团”）15.97%、10.88%的股权，并分别担任伟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副
董事长兼副总裁；同时，两人分别持有临海慧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星
公司”）17.59%、12.17%的股权；两人与伟星集团和慧星公司均存在关联关
系。此外，根据两人签署的一致行动相关协议及补充协议，章卡鹏先生和张三

云先生为一致行动人。
2、上述股东中金红阳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事，与伟星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同

时，金红阳先生持有慧星公司6.14%的股权，与慧星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603,359,564
233,660,000
112,880,261
82,538,434
31,269,218
17,563,013
15,403,265
13,004,609

11,142,546

10,924,589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
0
0

61,903,825
23,451,913
13,172,26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227,132,400
98,50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红阳

202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2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于2024年8月12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

于2024年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亲自出席董事8人，董事冯济府先

生因出差在外，委托董事谭梅女士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红阳先生主持，部

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

本方案已提前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全票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

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

司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公告》。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本报告及其摘要已提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全票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24年8月24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部分子公司滚存利润进

行分配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临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上海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天津市伟星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重庆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陕西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等 8家全资子公司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合计 1,054,957,768.64元可分配利润全部分配到母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将增加

母公司报表利润，对公司合并报表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

理财业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

资理财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3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于2024年8月12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

于2024年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亲自出席监事2人，监事方赛健先

生因出差在外，委托监事王俊先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国贵先生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监

管部门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4-053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信用减值准

备和核销资产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截至2024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资产进行了清

查并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并对部分资产进行核销。

（二）本次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为2024年6月末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资

产，2024年上半年计提减值准备 2,719.61万元，转回减值准备 1,541.67万元，核销/转销减值准备

444.61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应收票据（商票）坏
账准备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其他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商誉减值准备

合计

期初数

443.51
2,933.02
888.35
1,037.68
968.78
6,271.34

本期计提

625.70
428.55
92.66

1,572.70

2,719.61

本期转回

443.51

60.48
1,037.68

1,541.67

本期核销/转销

444.61

444.61

其他

0.08

0.08

期末数

625.70
2,917.04
920.53
1,572.70
968.78
7,004.76

（注：以上数据均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三）核销资产情况

本期核销减值准备金额合计444.61万元，其中：因款项无法收回，核销“”应收账款”坏账444.61
万元、“其他应收款”坏账0万元；因存货被领用、出售或报废，核销“存货”跌价准备0万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账面余额（万元）

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计提原因

应收票据

34,368.62
33,742.92

银行承兑汇票由于期限较短、违约风险较低，在短期内履行其支付合同现金流量
义务的能力很强，因此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视为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直接
做出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的假定，考虑历史违约率为零的情况下，
因此公司对银行承兑汇票的预期损失准备率为零。商业承兑汇票据预期信用损

失的确定方法及会计处理方法比照应收账款账龄组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公司预计该资产未来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余额

（二）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账面余额（万元）

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万
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
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依据

计提原因

应收账款

136,327.87
133,410.82

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对于客
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
用损失；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依据的应收账款或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
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公司预计该资产未来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余额

（三）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账面余额（万元）

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万
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
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依据

计提原因

其他应收款

9,049.76
8,129.23

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对于客
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其他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
信用损失；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依据的其他应收款或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
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
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 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

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公司预计该资产未来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金额

（四）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账面余额（万元）

预计资产可变现净值与成本孰低金
额（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计提原因

存货

67,111.20
65,538.50

可收回金额为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第十五条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五）商誉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账面余额（万元）

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计提原因

商誉

968.78
0

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
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
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
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
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

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三、计提资产减值、信用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和核销资产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提

减值损失及核销资产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和财

务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2,719.61万元，转回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1,541.67万元，减值

准备事项计入公司2024年上半年当期损益，核销资产合计人民币444.61万元，为前期已计提减值准

备的部分资产。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对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影响数-1,622.55万元

（合并利润总额未计算所得税影响）。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4-051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西陇科学

深圳证券交易所

西陇化工

董事会秘书

宗岩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6号

020-32366920、020-62612188-232
zongyan@xilongs.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莫娇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6号

020-32366920、020-62612188-232
xlhg@xlhg.cn

00258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446,554,718.14
42,708,618.88
41,183,165.39
14,838,948.48

0.07
0.07
1.86%

本报告期末

4,850,180,255.38
2,301,646,711.70

上年同期

3,670,089,818.71
12,552,517.50
6,270,495.62

-297,443,217.51
0.02
0.02
0.54%

上年度末

4,769,003,949.47
2,347,994,128.17

本 报 告 期 比 上
年同期增减

21.16%
240.24%
556.78%
104.99%
250.00%
250.00%
1.32%

本 报 告 期 末 比
上年度末增减

1.70%
-1.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黄少群黄少群

黄伟波

黄伟鹏

黄侦杰

马渲

徐进

黄侦凯

新疆名鼎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王艳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86,515

持股比例

12.73%
8.53%
6.62%
2.61%
2.21%
1.43%
1.10%
0.75%

0.55%
0.47%

（1）黄少群、黄伟鹏、黄伟波、黄侦杰、黄侦凯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少群、黄
伟鹏、黄伟波系兄弟关系，黄侦杰、黄侦凯系黄伟波之子。（2）除“（1）”已列明
的关系外，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不适用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74,500,000
49,934,656
38,729,941
15,247,500
12,909,975
8,343,250
6,432,625
4,406,353

3,199,608
2,762,1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55,875,000
37,450,992
38,729,937
11,435,625

0
0

4,824,469
4,406,353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20,500,000
7,76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少群

202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ST名家 公告编号：2024-084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ST名家

深圳证券交易所

名家汇

董事会秘书

周家槺

0755-26067248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 10号深圳

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楼

minkave@minkav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饶依琳

0755-26067248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 10号深圳

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楼

minkave@minkave.com

30050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80,206,916.58
-14,252,890.52
-22,734,132.81
5,300,202.59

-0.02
-0.02

-10.40%
本报告期末

841,360,190.90
129,844,898.56

上年同期

47,579,848.53
-83,674,699.38
-83,905,653.85
30,604,732.38

-0.12
-0.12

-17.48%
上年度末

972,489,914.33
144,108,592.7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68.57%
82.97%
72.91%
-82.68%
83.33%
83.33%
-2.3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3.48%
-9.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程宗玉程
宗玉

中国新兴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张经时

刘成林

张宇鹏

单连霞

比亚迪股
份有限公

司

杨治寰

田足强

黄华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20,135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20.67%

10.72%

1.65%
0.93%
0.77%
0.73%

0.68%

0.64%
0.58%
0.55%

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与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构成一致行动人。

无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43,761,996

74,556,697

11,443,266
6,477,430
5,321,980
5,100,000

4,761,904

4,445,645
4,000,000
3,80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07,821,497

0

11,443,266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冻结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143,761,996
123,410,00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公司流动资金比较紧张，暂时无法归还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

公司应收账款回收缓慢，短期内流动资金较为紧张，
暂无能力偿付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提供的贷款，逾期本金人民币1,299.37万元。

中兴华所作为公司 2023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
原指派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为罗东风和曾双，项目
质量控制复核人员为尹淑英，由于中兴华所委派的
项目人员发生变更，变更委派戈三平、谭炜杰为签字
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同时委派张丽丹

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

依据公司与南太行旅游公司诉讼案件一审结果，公
司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

公司终止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张家港悦
金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持爱特微
（张家港）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57.4941%股权事项。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六个月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合竞价交易方式，以其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披露日期

2024-03-14

2024-03-14

2024-03-26

2024-05-31

2024-06-17

2024-06-26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暂时无法按期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3）

《关于公司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4）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
核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7）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65）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ST名家 公告编号：2024-082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24

年8月12日通过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4年8月23日（星期五）在深圳市南
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李太权、范智泉、李海荣及独立董事周到、蒋岩波、
张博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程宗玉主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后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ST名家 公告编号：2024-083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

8月12日通过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4年8月23日（星期五）在深圳市南山
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监事杨伟坚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艳君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与管理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4日


